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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体系更有力度

回首来时路，杭州的住房保障制度
不断发展和完善，保障力度也越来越大。

1999 年，杭州面向中低收入家庭，
以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开启了住房保障
制度。

2001 年，杭州推出廉租房政策，率
先将低保标准 1.2 倍以下家庭纳入保
障，并将保障范围逐步扩大到低保标准
2.5倍以下家庭。

2004 年，杭州开始建设人才公寓，
之后逐步推出大学毕业生公寓和外来

务工人员公寓，杭州公租房保障就此起
步。

2009 年，杭州出台《杭州市区经济
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面向住房
保障“夹心层”群体，推出了经济租赁住
房。2009 年 12 月，杭州开始大力推进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在半山田园地块开
工建设了第一个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这是由杭州住保房管局统一建设管理
的，全市首个集中建设、全省建设规模
最大的公共租赁房项目，建筑面积 33
万平方米。

紧接着，2010 年，杭州又接连落实
了塘北、庆隆、蒋村、牛田、三里亭、城

北 花 园 岗 的 6 个 自 建 公 租 房 地 块 。
2018年，这7个自建公租房项目全部交
付入住。幸福的“公租房时代”越走越
坚实。

除了自建，这些年，公租房房源筹
集的力度一直在加大。2011 年起，杭
州明确了在商品住宅项目中配建公租
房作为公租房实物供给的主要方式，并
专门印发了《杭州市在商品住宅出让用
地 中 配 建 保 障 性 住 房 实 施 办 法（试
行）》。2017 年 8 月，出台《杭州市加快
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工作方
案》，再次明确完善商品住宅出让用地
配建公租房政策，提出了“未来 5 年公
共租赁住房保有总量不少于 8 万套”的
总目标。

住房保障范围更有广度

党的执政根基在基层，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感知重在基层。从最早的经济

适用房，到现在的公租房、保障性租赁
住房、共有产权房，杭州基本形成了广
覆盖、分层次、多元化，具有杭州特色
的住房保障体系。在党建引领下，杭
州住房保障覆盖面逐年扩大，保障范围
越来越广。

2011 年起，杭州在全国范围内
率先突破了户籍限制，将新就业大
学毕业生和流动就业人员纳入到
了公租房保障制度中，让包括环卫工
人、公交司机等在内的新杭州人共享发
展成果。

为了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
享受到公租房保障，2015 年，杭州开
始 试 点 货 币 补 贴 ，建 立 了 公 租 房 实
物保障与货币补贴并举的保障模式，
并于 2022 年升级为公租房货币补贴
和实物配租预登记相结合的保障模
式。

同时，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实现
“应保尽保”，杭州逐年放宽公租房准入

标准，大幅提高货币补贴标准。其中，
公租房准入条件中的收入标准由 2016
年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48316 元

放宽到目前的低于68666元；公租房货
币补贴标准从原每平方米 12 元/月提
高到每平方米 24 元/月，廉租房货币补
贴标准从原每平方米 30 元/月提高到
60 元/月，住房困难家庭保障范围持续
扩大。

住房保障管理更加优化

不仅要“有得住”，更要“住得好”。
在做好公平公开配租工作的基础上，杭
州住保房管部门更是以改革的思路持
续推动住房保障优化升级。

2015 年，杭州在蒋村公租房小区
专门划出部分公租房房源与1000平方
米底层配套用房，用于青年人才创业，
包含了“创业魔方”、咖啡书吧、创业青
年安居示范楼、青年人才驿站等服务内
容，为青年人才创业创新提供了“楼上
安居、楼下创业”的全方位服务。这也
是杭州首个“公共租赁住房服务创业青
年示范区”，是全国首个依托公租房建
设的“居住+创业”融合的新型众创空
间，是杭州公租房新模式的一种探索和
尝试。

“公租房智能化管理系统”，是杭州
突破传统管理模式，引入高新信息化技
术，积极打造的公租房智慧管理杭州
模式，在解决租金收缴难、退出难等全
国性保障房租后管理难题上走出了一
条新路子。随着公租房租户的大量入
住，对公租房保障审核准入及租后管

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探
索和创新总结的基础上，杭州形成

了一套以“信息化、智能化、社会
化”为特色的杭州保障性住房
管理服务体系，对申请家庭的准

入审核、入住后的智能监管以及
租后的退出形成了完整的管理链。

目前，已有 51 个公租房小区、32320
套房源实现了智能化管理，真正实现

“住得满意、住得安全、住得放心”。
杭州住房保障体系的演变和发展，

是我国住房保障伟大成就的一个缩
影。未来，杭州住保房管部门将继续探
索和创新，为杭州市民实现“安居梦”贡
献房管力量。

（图片由杭州住保房管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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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人家公租房

2015年，普福心苑配建公租房办理入住。2015年，普福心苑配建公租房办理入住。

实现29万余户安居梦，住房保障暖民心
方 萱

住房问题，一头系着民生，关乎千家万户的基本生活保障，一头连着

发展，关系到经济社会全局。近年来，随着城镇住房制度的根本性改革，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住房保障这项重大民生举措快步推进，杭州市保

障性住房政策体系也不断完善，保障能力持续增强，逐步构建了具有杭州

特色的住房保障体系，在促进市民“住有所居”的美好生活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今年以来，杭州市住保房管部门围绕民生实事年度目标任务扎实推

进住房保障各项工作。截至 6 月底，全市新增公租房货币补贴保障家庭

1.97 万户，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5.8%；全市新开工保障性住房 59.22

万平方米，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59.2%；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据统计，截至目前，杭州市通过公租房（廉租房）已累计保障住房困难家庭

29万余户。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资格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

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动，但被列入
嘉兴市本级土地市场黑名单、拖欠土地出让金及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本次地块的竞买申请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以及竞得土
地后交纳的土地出让金须为竞买人（受让人）自有资金，并在
签订“网上交易成交确认书”前应提供“不属于银行贷款、股
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竞价+摇
号”的方式。设定最高限价，在最高限价内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限时竞价期间有人报价且达到上限
价格的，网上交易系统提示所有竞买人（含投报上限价格
的竞买人）是否接受上限价格并确认参加摇号，提示时间
为 10 分钟。网上交易系统提示时间结束后，若摇号资格确

认人数为 0，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确定投报上限价格的竞
买人为竞得入选人；摇号资格确认人数为 1 人时，网上交易
系统将自动确定摇号资格确认人为竞得入选人；摇号资格
确认人数为 2 人及以上时，进入线下公开摇号程序确定竞
得入选人。

四、本次拍卖地块的竞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缴纳土地出让金总额的50%，
剩余土地出让金须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180 日之内付
清。缴款截止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
个工作日。

五、本次拍卖地块的竞得人应遵守嘉兴市房地产管理的
相关政策规定，如遇新的管理政策出台，则须服从其规定。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 td.zjgtjy.cn）进行，拍卖起始
时间为：2022年9月6日10∶00。

报名时间：2022 年 8 月 18 日 10∶00 至 2022 年 9 月 5 日
16∶00。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22年9月5日16∶00。
以上时间均以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时间为

准，竞买保证金到达指定账户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到账时间
为准。境内划入的人民币账户按照网上交易系统自动生成
的保证金子账户进行缴纳。

七、申请人须办理或持有效的数字证书（CA认证）（详见须
知），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网上交易系统，填报相关信息，
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后方可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

八、本次拍卖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
出让文件。申请人可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浏览或下载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应认真、全面、系统阅读

《拍卖出让文件》《浙江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交易
规则》，对上述内容详尽了解，申请人应当对本次出让地块进

行实地踏勘详尽了解本次出让地块现状，一经网上申请报名
后,即视为申请人对拍卖出让文件及地块现状无异议并全部
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九、现场咨询联系方式：
嘉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嘉兴市广场路350号
咨询电话及联系人：
0573-82512933 李先生 沈先生
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南湖分局
地址：嘉兴市南湖区凌公塘路1683号
咨询电话及联系人：
0573-89993007、82850710 朱先生 丁先生

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嘉土告南字〔2022〕023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嘉兴市人民政府批准，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委托嘉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拍卖方式出让下列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嘉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8月17日

编号

2022南-023号地块

2022南-024号地块

土地位置

余新镇，东至规划世合大道，南至空地，西至空
地，北至空地

其他土地利用条件：本地块内的商业建筑（含配套设施）内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酒店式办公等带居住功能用房。

余新镇，东至规划世合大道，南至靛湖街，西至
空地，北至空地

其他土地利用条件：本地块内的商业建筑（含配套设施）内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酒店式办公等带居住功能用房。

土地面积
(m2)

40268.45

99695.98

土地用途

住宅、商业用地

住宅、商业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

≥1.3，≤1.35

≥1.3，≤1.35

建筑密度

≤30%

≤30%

出让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起始价
(万元)

30323

72639

保证金
(人民币万元)

6100

14600

尊敬的客户：

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浙

江农商联合银行（辖属省内各县（市、区）农

商银行（农信联社））将于2022年8月20日、

8月 28日及9月 4日开展信息系统升级工

作，届时将暂停办理部分业务，具体安排如

下：

8月20日（周六）0时至6时，暂停办理

的业务（系统）主要包括：自助服务业务（包

括但不限于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服务、

短信服务、电话银行自助语音、自助终端、

ATM存/取款、POS业务、网络金融业务、转账

业务等）、跨行转账汇款、实时扣税业务、第

三方快捷支付业务、理财业务等。

8月28日（周日）0时至6时，暂停办理

的业务（系统）主要包括：自助服务业务（包

括但不限于ATM存/取款、POS业务、转账业

务等）、跨行转账汇款、信用卡业务等。

9月4日（周日）0时至5时，暂停办理的

业务（系统）主要包括：自助转账业务、跨行

转账汇款、第三方快捷支付业务、理财业务

等。

请您根据自身的需要，提前做好相应安

排。我们对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

意。系统升级期间，如有需求，请致电人工

客户服务热线4008896596、96596（浙江省外

加拨区号0571）进行业务咨询。同时，对您

长期以来给予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的大力支

持和积极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信 息 系 统 升 级 公 告

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7日

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7日


